




2.9 投标方负责新制造的塔盘及内件的安装 ， 安装必须符合塔内件安装相关规范，安

装工期 8 天。

2 . 10 投标方需提供近三年，塔盘相关制造和应用业绩。

3 设计制造中执行的标准规范

(1) HG20652 《塔器设计技术规定》

(2) SH3088-2000 《石油化工塔器设计规范》

(3 ) JB/Tl 119-1999 《卡子》

(4) JB/T11 20-1999 《双面可拆连接件》

(5) JB/T1 205-2001 《塔盘技术条件》

(6) GB/T3280-1992 《不锈钢冷轧钢板》

4 供货范围

4 . 1 供货范围

数量 说明
直径 材质

塔盘（带浮阀），塔盘编号 1 #3＃奇数导向浮阀塔板 、 2＃偶数

导向浮阀塔板（ 1 -3 层为特殊层单独包装） 、 5#~27＃奇数浮阀
2600mm S30403 

27 层 塔板、 4#~26＃偶数浮阀塔板，含该塔盘所有需要安装的可拆

卸零部件，包含安装。

5 性能保证及机械保证

5.1 机械保证

5.1 . 1 投标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是全新及可靠的。选择的材料和结构应该满足工艺要

求。

5 . 1.2 在安装、试运转期间，发生供货范围内任何产品的损坏，投标方有义务及时修

理或更换。

5 . 1 . 3 货物机械质保期应是到货后 18 个月或装置性能验收后 12 个月，以先到者为准。

5 . 1 .4 在质保期内 ，如发现有任何设备缺陷或不符合本技术附件规定， 采购方应及时

电话或传真通知投标方，投标方派技术人员在 48 小时内到现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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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SHS01007-2004 ; 《化工塔类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HGJ211 -85 等标准规范进

行验收。

7.3 在设计、安装、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投标方应协助采购方及时解决。

7.4 投标方现场服务

投标方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所提供技术服务能满足用户在供货范围内进行设备

安装、开车、正常运转、生产维护、检修等操作的要求 ：

7.5 提供现场塔内件安装技术指导；

7 . 6 提供现场协助开车；

7 . 7 故障处理服务的应急响应时间期限 48 小时之内；

7 . 8 应采购方的要求，提供该装置有效期内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在装置运行过程中 ，

如果设备出现故障或运行不正常，投标方必须负责解答采购方提出的问题。

7 . 9 投标方技术服务入员派遣

(1) 3~8 名工程技术人员及施工人员到采购方施工现场进行塔内件的安装；

(2) 2~3 名工程技术入员根据采购方要求参加装置的调试及开车；

(3) 在此期间的费用将包括在合同价中 。

7 . 10 投标方人员进入现场，应遵守采购方有关安全规定及规章制度。

8 技术文件交付

8 . 1 合同签订之后 1 周之内投标方提交正式的项目执行控制计划，获得采购方的批准

后 ， 将严格按照项目执行计划控制项目执行进度 ， 将以周报形式报采购方，任何变更

都须提前获得采购方的书面批准 。

8 . 2 收到投标方交付的图纸及文件后，采购方应在 1 周内返回确认意见。投标方在未

收到确认意见前，不得进行制造。采购力的确认意见并不免除或减轻投标方的责任。

8.3 每一份投标方交付的图纸和文件都应按采购方要求填写项目名称及文件编码等信

息，并按下述要求作浩11析的标记 ：

a供参考 b供确认 c最终版

8.4 投标方应根据采购力的要求提供详细的计算结果 。

8 . 5 所有资料均提供硬拷贝、电子版 ； 文字／图纸采用 PDF 格式。

8.6 所有图纸和文件采用 SI 制 。

8 . 7 硬件供货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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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投标方交付产品时应随运输车辆交付完整的装运清单和装箱单 。

10 设备交货期（以商务合同为准）

10. 1 交货总进度 ： 合同签订后 30 天，最终 以商务合同为准。

10. 2 交货方式 ： 车板交货

10. 3 交货地点：中国河南 永城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现场。

1 0. 4 发货前投标方提前 7 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方 ， 采购方确认后方可发货 。

11 其他

11.1 资料保密承诺

投标方在本技术附件中的技术数据 ， 如采购方方案中含有投标方从实际工业运行

调查 、 实验室研究和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技术概念和诀窍，采购方承诺本合同中投标方

所提供的软件和硬件中的涉及以上内容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并在本合同项目中承担

保密义务。 此外， 投标方承诺对采购方提供的有关技术内容予以保密。

11.2 本规格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

11 . 3 本技术规格书一式四份 ， 双方各执两份。

11 .4 其它未尽事宜 ， 双方协商解决。

11.5 本技术规格书作为莉务合同的附件， 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 . 6 主要材料商仅供参考 ：

No. 名称 （材料元件） 生产或制造厂 备 注

1 板材 太钢股份有限公司、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S30403 

2 焊材
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威

S30403 
焊材有限公司

3 紧固件（螺栓螺母）
无锡市标准件厂有限公司、无锡市金秋标

S30403 
准件厂、无锡曙光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无锡钱桥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甘肃蓝科石化

4 塔盘（带浮阀） 离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帆装备科技 S30403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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